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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陈亚海骆华英慈善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

为了规范佛山市陈亚海骆华英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财务管理，指导基

金会开展具体财务工作，规范财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部关于印发<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通知》、《基金会管理条例》、《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

行）》等规定和本基金会章程及其他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1 总则

1.1 基金会的财产及其他收入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1.2 基金会坚持勤俭节约方针，努力降低管理成本，确保资金安全，增强资金使用效益。

1.3 基金会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基金会建立独立的会计核算

制度，实行会计监督。

1.4 财务制度执行财务部制定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会计科目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规定设置，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编制会计报表。

1.5 根据基金会管理和发展情况，陆续颁布新的财务管理制度、办法，属于本财务管理制度

的延续。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涉及到本管理制度内容的，按新政策规定调整本制度。

2 预算管理

2.1 预算编制时间：每年 10 月 1 日-12 月 31 日，编制下一年度预算。

2.2 预算编制

2.2.1 基金会实行项目经理制，由项目经理会同人事、财务以及基金会秘书长编制各项业务

年度详细预算，内容包括项目实施计划、项目经费预算、项目人员（含项目辅助人员）工资

及福利费用；

2.2.2 人事、财务负责编制基金会固定资产/设备、办公及日常用品采购申请计划；

2.2.3 年度全面预算提交理事会审批通过。

2.3 预算执行

2.3.1 各项预算经理事会审批通过，由基金会秘书长负责监督把关。

2.3.2 预算内费用支出：由经办人员申请、项目经理核准、会计复核，基金会秘书长、理事

长批准后开支。

2.3.3 预算外费用列支：原则上进行年度预算时需将相关费用考虑在内，因特殊情况需要预

算外列支时，由财务负责人提出初步意见后，按如下权限审批：追加预算总额占年度预算总

额 5%（含）以内的，由理事长审批，追加预算超过 5%的，需报理事会审批。

3 现金、银行存款的收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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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现金的收支管理

3.1.1 原则上基金会不允许存有现金，如有现金，收付保管由出纳人员负责办理。

3.1.2 严禁白条抵库和任意挪用现金。出纳人员必须每日结算现金的账面余额，并与库存现

金相核对，发现不符时要及时查明原因。财务负责人对库存现金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以

保证现金的安全。

3.1.3 现金收付必须有合法的原始凭证。现金收入应及时送存银行并入账，不得坐支。

3.1.4 出纳人员对于已支付的现金报销单应加盖“现金付讫”印记。

3.1.5 每月底清点一次现金和银行存款余额，编制“现金盘点表”，保证账实相符。

3.2 银行存款的收支管理

3.2.1 银行存款的支取由出纳人员负责办理.

3.2.2 收到支票应及时解入银行；

3.2.3 签发支票或以贷记凭证、电汇等方式通过银行对外付款，须由经办人员填写付款单，

需经会计复核审批、基金会秘书长批准后，出纳人员据以付款，并加盖“转账付讫”印记，

取得原始付款凭证后应填写费用报销单并完成报销审批流程；

3.2.4 财务人员不得签发空头支票，不得将银行账户出借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办理结算或套取

现金；

3.2.5 会计人员每月末要做好与银行的对账工作，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对未达账项进

行分析，查找原因，并报财务负责人；

3.2.6 银行账户印鉴实行分管并用制，不得一人统一保管使用。严禁在任何空白合同上加盖

银行账户印鉴。

4 备用金管理

4.1 审批权限：金额 1000 元以下的支出，不得借用备用金。1000 元及以上的支出，经财务

负责人审核报基金会秘书长审批，50000 元及以上的支出，逐级报理事长审批。

4.2 借款人员应及时报帐：除项目备用金外原则上在 15 日之前申请的借款需要当月销账，

15 日之后申请的借款最晚于次月 10 日前销账。借款未还者原则上不得再次借款，逾期未还

者转为个人借款从工资中扣回。

4.3 借款应应提前三个工作日通知财务备款。

5 日常费用支出管理

5.1 支出基本要求

5.1.1 预算期间内，各项费用的累计支出原则上不得超出预算；

5.1.2 费用报销单的填写，应遵照“实事求是、准确无误”的原则，将项目名称、事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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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大小写金额必须一致且不允许涂改）等要素填写齐全，并按报销审批流程逐级审批；

5.1.3 经办人提供合法的发票或票证（税务机关认可），发票或票证各项目要填写正确、齐全，

印章清晰可辨，发票抬头须填写付款机构的全称；

5.2 报销审批流程：经办人将取得的合法原始票据分类别粘贴在“原始凭证粘贴单”上，并

填写“费用报销单”，其中项目类资金拨付按照《陈亚海骆华英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要求执

行。

6 审计：基金会财务工作接受国家有关部门审计。基金会依据《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加强合

完善基金会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通知》和基金会实际需要，聘请具有国家规定的审计资格

的机构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向主管部门呈报并向社会公布。

7 档案管理：财务凭证按照档案管理要求按时归档。

8 其他规定

8.1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8.2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佛山市陈亚海骆华英慈善基金会所有。

8.3 本制度已由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自 2022 年 4 月 15 日实施。


